
1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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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项目总投资

（万元） 

募集资金承诺

投入（万元） 

已累计投入

（万元） 
投资进度 

5 营销网络中心项目 5,449.90 5,449.90 5,606.78 102.88% 

6 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 15,000.00 15,099.62 100.66% 

合计 154,677.60 153,596.90 94,1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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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

的审慎决定，项目的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本次调整

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发展

规划。 

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事项已结合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和

内外部情况，并经审慎研究。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仍可能存在各种不可预见因

素，导致项目实施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履行的内部审议程序 

2024年2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

的决定，符合公司内外部影响因素和实际经营情况。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

投资结构事宜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待股东大会审议后生效，履行

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综上，保荐机构对

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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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钦军           唐永兵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